
製表日期：109年01月30日表106-1(106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件數各縣市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件數

繳納基本稅
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
易所得

非現金捐贈
金額

員工分紅配股時價
超過面額部分

申報大於歸
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

每戶平均件數
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

海外所得總額縣市別

24331410534982015380457臺 北 市 2505 572

83240001182926376高 雄 市 374 5291

28787001056910178200臺 中 市 1145 6858

5100000935基 隆 市 12 27

91170100124956274臺 南 市 570 8479

120000063768嘉 義 市 49 637

3090100151132328新 竹 市 152 5122

20763010025831146184新 北 市 1003 5796

184000004868宜 蘭 縣 54 736

96280000465177186桃 園 市 634 7538

188000011731821新 竹 縣 102 584

11300004661013苗 栗 縣 80 669

1050000365910南 投 縣 77 867

49150010202793644彰 化 縣 336 8287

21500004661112雲 林 縣 81 760

1020000571912嘉 義 縣 85 775

90010016989屏 東 縣 79 970

62000011366花 蓮 縣 20 314

30000010833臺 東 縣 21 718

0000000000澎 湖 縣 0 00

2100000922金 門 縣 11 69

0000000000連 江 縣 0 00

34014150955335598610501258合    計 7390 63989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本表所指之件數，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